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人員30小時研習班 

實施計畫 

一、 目的 

    自環境教育法通過後，環教人員認證之需求相當殷切，本校為能

有效協助環保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單位、環教認證場域及機

構所需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事宜，本校特舉辦「環境教育核心課程」(30

小時)研習班，以協助解決環境教育法推動初期，國內環境教育認證

人員缺乏之窘境。 

二、 參訓對象 

    符合下列二條件，且未修「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環

境倫理」等三科目六學分以上者： 

1. 欲參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對於環境教育推動有興趣之民

眾。 

2. 以「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以「學

歷」申請認證，認證者已修畢特定單一環境專業領域課程

18 個學分以上。 

三、 研習期程 

101年 8月 19日至 101年 12月 31日，每三周開一假日班(周六、

日)及平日班(每週一至周五)，每滿 40 人即開班。 

四、 研習方式 

1. 以室內授課為主(若有需要將進行戶外授課，將會依天候情

況做調整）。 

2. 參訓者頇全程參與研習，否則不予發放證明。 

五、 報名程序 

1. 報名時間：即日起報名人數每滿 40 人即開班，約 2-3 週一

班。(招生名額不足，將移至下梯次) 

2. 繳費方式：以親自繳費或郵政劃撥。 

3. 每一梯次最多上限 50 名。若每班別報名人數超過，則依報



名繳費先後順序招收。 

六、 課程時數及內容 

 環境教育核心課程研習班，所招收的學員為對環境教育有興趣，

並具有一定基礎之人員，課程將針對環境教育之 30小時核心課程，

環境教育、環境倫理、環境教育教材教法，進行研習，提供學員未來

取得證照的協助。 

環境教育核心課程研習班 30小時 

課程架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核心科目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導論 4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5 

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之理論 4 

環境倫理之實踐 5 

環境教育教

材教法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 3 

環境教育活動規劃設計 3 

環境教育教學法 3 

環境教育解說與環境傳播 3 

合計時數（需達 30 小時以上） 30 

    由本校科廣系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中華民國環教學會及中興

大學環工系等專業師資群擔任主講，研習班每梯次 4-5 天，會依授課

老師之時間做調整（本機構保留調整課程時間及師資之權利）。 

    請參與學員注意：為確保參與研習班之學員，而後確實可以取得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資格，每位學員報名時需先填寫「環境專業領

域已修課學分檢核單」瞭解所屬特定領域是否為 18 學分以上，再行

參與研習，將對各位學員較有保障，敬請密切配合。【環境相關領

域課程 18 個學分應由環訓所認定】 

七、 研習地點 

研習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樓 2 樓 

研習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八、 研習費用 



1. 環境教育核心課程研習班，研習費用新台幣 7,000 元整(另符

合行政院環保署「101 年補(捐)助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研

習)計畫」之補助對象頇全程完成環境教育人員研習之學員，

將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補助研習每人 2000 元)。 

2. 研習者全程參與，符合環保署補助資格時核撥補助款，請將

存摺影本傳真 04-22183540，以便核對退款帳號是否無誤。 

3. 因特殊原因無法參與研習者，得延後參與研習，但延期以一

次為限。 

九、 報名方式 

    請先至報名網站(http://campus.ntcu.edu.tw/ntcu/activity/index.asp)

報名，網路報名程序完成後，請連同報名表、學分檢核單以書面方式

填妥並郵寄、親送或傳真方式繳件，方為完成報名手續。 

1. 郵寄：學校網頁下載簡章，列印出一式一份之報名表、匯款

證明及各項資料填妥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臺中市西區民

生路 140 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中心 收 (附註：環

境教育人員研習班)。 

2. 親送：請先備妥 1 吋照片 1 張、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匯

款證明及各項資料至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樓 2 樓 環教中心辦

理報名。 

3. 傳真：學校網頁下載簡章，列印出一式一份之報名表、匯款

證明及資料填妥後傳真 04-22183540 至本機構，並來電確認

完成報名手續。  

4. 報到當天請學員攜帶身分證(或證明證件)以利查驗。 

5. 錄取確認通知：將於本校網站公告查詢。 

十、 繳費方式 

郵政劃撥帳戶：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帳號：2239-2971   

備註：請清楚註明，匯款人姓名(請與報名人相同)、電話、住址

及報名環境教育人員研習班(平日班或假日班)。 



繳款金額：7000 元 

繳款後將其收據影本黏貼至報名表背面 1/3 處，以便環境教育機

構備查，以確保您的名額。 

    親自至環境教育中心繳交報名費。 

十一、 研習證明 

     全程出席者，符合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2 款

30 小時以上研習時數之規定，於參與研習後 1 個月內發給本校研習

證明。 

十二、 聯絡方式 

聯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陳品詩 小姐 04-22183542 giene@ms3.ntcu.edu.tw 

林明瑞 主任 04-22183544 ray@mail.ntcu.edu.tw 

十三、 交通方式 

一、環境教育人員訓練(研習)地點圖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人員研習(30 小時) 報名表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個人 

相片 

(1 吋) 

出生年月日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身分證字號  電子信箱  

電話(日) (   )  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  

畢業學校  畢業科系  

報名班別 □ 平日班(星期一至星期五)    □ 假日班(星期六、日)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 □同上        郵遞區號  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服務機關資料 

服務機關  機關/職稱  

機關電話 (   )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  

機關地址 郵遞區號 ____  住址 

其他資料 

收據開立 □個人   □機關     收據抬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退款帳號 金融機構代號 ________   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退款帳號限報名本人，僅供無法開班或符合環保署補助資格時核撥補助款用，另

外，請將存摺影本傳真至 04-22183540，以便核對退款帳號是否無誤，謝謝。 

2. 參訓者需全程參與研習課程，否則不予發放證明文件。 

3. 請將繳費收據黏貼至報名表背面 1/3 處。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反面) 

 



學歷方式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專業領域已修課程學分檢核單 

申請者  

畢業學校  畢業系所  

擇一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專業領域(不可跨領域)之相關科目，頇達 18學分以上 

科目名稱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1.  9  

2  10  

3  11  

4  12  

5  13  

6  14  

7  15  

8  16  

專業領域相關科目學分數   小計：___________學分 

填表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備註： 

1. 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符合下列情形，得以學歷認證申請環境

教育人員認證：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

畢業，並修畢環境相關領域課程 24 個學分以上，其中應包含 3 個核心科目 6 個學分以上。 

前項核心科目內涵，包含環境教育、環境倫理、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前項核心科目 6 個學分，得以參加核發機關或環境教育機構所舉辦 3 個核心科目合

計 30 小時以上研習時數代替。 

2. 因此環境專業領域(不可跨領域)達 18 學分以上，但未修過核心科目 6 個學分者，本機構

建議參訓者填妥專業領域課程學分檢核單，自行初步檢核後，再行參與核心課程研習。 

3. 一份檢核單只可填寫一項專業領域 18 學分以上，若欄位不足或專業領域有一項以上，請

自行加印填寫。(本機構要求填寫學分檢核單，主要是給與參訓者之學分檢核建議) 

4. 環境相關領域課程 18 個學分應由環訓所認定，方能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5. 將報名表及專業領域課程學分檢核單文件依序排列，並以迴紋針或長尾夾於左上角。



 


